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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简述了我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常见的几种

签约方式及相应特点，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合同责任的履行、

施工管理作用的发挥、连带责任的风险、对营业税额的影响等

几个方面对不同的签约方式做了比较及分析，最后给出了业主

在确定施工合同签约方式时应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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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签约方式

（1）方式1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总价包括专业分包工程暂
估价，专业分包单位由总承包单位与业主联合招标后确定，分
包工程合同由总承包单位与专业分包单位签署，分包单位工程
款全部通过总承包单位支付。该种签约方式通常被称为“二方
协议”。

（2）方式2总承包工程合同总价包括专业分包工程暂估
价，专业分包单位由总承包单位与业主联合招标后确定，分包
工程合同由总承包单位与专业分包单位主签，业主加签，分包
单位工程款经总承包单位审核后由业主直接支付分包单位。该
种签约方式通常被称为“三方协议”。

（3）土建施工单位兼总承包施工管理方式。土建工程施
工合同由业主与土建施工单位签署，专业工程施工单位全部由
业主另行招标确定，并由业主与各专业工程施工单位签约。土
建施工单位负责现场对所有专业工程施工单位的总包管理及配
合协调服务。

（4）平行发包方式。土建工程及专业工程全部由业主分
别发包及签约，业主负责整个项目现场的施工管理。

二、比较及分析

上述各种签约方式的不同特点对业主及施工单位的合同责
任履行、施工管理作用的发挥、连带责任的风险、对营业税额
的影响有不同的利弊。具体比较及分析如下：

（1）方式1体现了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的本意，即施工
总承包单位对整个项目的工期、质量及竣工验收负全责，总承
包单位需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工期及质量完成整个项目建设。
为充分发挥施工总承包单位的施工管理作用，业主通过总承包
单位支付分包单位工程款，从而有利于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
的管理及配合协调。因专业分包工程另行经招标确定，故该合
同签约方式有利于业主找到报价竞争力强、专业能力好的分包
单位，从而也有利于专业分包工程工期、质量及造价的控制。
从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应承担的责任看，总承包单位必
须承担对分包单位的连带责任。但在该合同签约方式下，施工
总承包单位在总承包工程投标时所报的对分包工程的总承包管
理配合费往往偏低，而在签署分包工程合同时，施工总承包单
位通常又会找各种借口要求分包单位另外支付其总包管理配合
费，这就经常导致分包合同签署时间的延误，以及分包工程进
度的拖延。同样，我国很多施工总承包单位事实上并不具备施
工总承包施工管理能力，有时就是业主授予其总承包施工管理
责任及权利，施工总承包单位也无能力做好，最后还是需要业
主投入大量的人员给予配合及协调。

由上可见，总承包工程合同方式1适用于业主不希望直接
介入工程施工管理的项目；同时，总施工承包单位应具有良好
的诚信及具备较强的总承包施工管理能力。

（2）方式2可以有效地解决我国施工总承包单位事实上
的总承包施工管理能力不强而需业主大量投入的状况，也可以
解决施工总承包单位随意克扣或拖延支付分包单位工程款的问
题，及便于业主直接实施对专业分包工程的管理。因专业分包

工程另行招标确定，故该合同签约方式也同样有利于业主找到
报价竞争力强、专业能力好的专业分包单位，从而有利于分包
工程工期、质量及造价控制。

方式2除存在合同方式1的问题外，还有以下的缺陷：1）
如施工总承包单位在投标时的合同总价是含分包工程暂定价款
的，但因不通过施工总承包单位付款，故最终施工总承包单位
的完税发票金额仅为土建部分，完税发票实际金额远小于合同
总价；2）该签约方式不利于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管
理，施工总承包单位往往也会借机减少他的管理投入及逃避他
应承担的责任；3）在分包单位违约时，业主很难追究施工总
承包单位的连带责任。

由上可见，总承包工程合同方式2适用于总承包单位施工
管理能力较弱的项目，以及业主有较强的管理愿望及具备相当
的施工管理能力的情况。

（一）土建施工兼总承包施工管理方式
土建施工兼总承包施工管理方式优点同总承包工程合同

方式2，土建施工兼总承包施工管理方式存在如下的缺点：1）
因土建工程合同价款不包括专业工程价款，按我国的建设审批
程序要求，该些专业工程必须分别办理招标、施工许可、报监
等手续，这将增加业主大量的工作；2）虽然合同要求土建施
工单位需承担总承包施工管理责任，但若专业工程施工单位违
约，业主无法追究土建工程施工单位的连带责任；4）同样也
存在土建施工单位在土建工程投标时所报的对专业工程的施工
管理配合费偏低带来的问题。

由上可见，土建施工兼总承包施工管理方式适用于简单的
项目，且土建施工单位系业主自己的承包商或与业主有非常好
的关系。

（二）平行发包方式
平行发包方式具有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方式2相同的优

点。平行发包方式的缺点包括：1）土建施工单位及各专业施
工单位均分别直接与业主签约，相互之间并无合同关系，业主
作为统一的施工管理方对所有施工单位的工期、质量等进行全
面管理，业主将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及物力等；2）根据国内
的招标及施工程序，各工程都必须分别办理招标、施工许可、
报监等工作，这将增加业主大量的工作；3）因很多专业工程
需土建施工单位的配合，故如无法具体界定他们之间的合同界
面，这将来会带来合同责任及界面上的纠纷；4）从工程实践
看，土建施工单位事实上还是要求专业工程施工单位另外支付
配合管理费。

三、结论

通过上述的比较及分析，笔者认为业主在确定工程合同签
约方式时应考虑以下的因素：

业主是否想直接介入工程的施工管理过程；业主是否具
备总承包施工管理资源及能力；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具备总承
包施工管理资源及能力；施工总承包单位是否有按时按实支付
分包工程施工单位工程款的诚信；考虑项目的复杂性，是否需
专业分包单位来完成专业工程；业主是否有长期的合作施工单
位，或从市场上经招标选择施工单位等。对上述问题不同的回
答，对签约方式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同样，业主解决不同签约
方式存在的缺点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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